      國家衛生研究院材料移轉合約簽署申請表 （免會本院環境暨職業安全衛生室）　

                   



*修改新增處以藍色標示

	申請人姓名
	 
	職稱
	 
	所屬
單位
	 

	材料來源
	□材料轉出(外部機構向本院索取) *請外部機構先簽署“本院”之材料移轉合約
外部機構名稱:                 

	
	□材料轉入(本院向外部機構索取) *請先提供“外部機構”之材料移轉合約審閱
外部機構名稱:                                       

	材料名稱
	


	材料用途
(請摘要) 
	

	預期發展
*(請至少勾選1項)
	□學術論文 □申請專利（請簡述）□內部技術平台□產學或技轉前期評估
□本院TZTRC材料轉出 □其他（請簡述）________________

	材料應佐證資料
*請勾選，檢附佐證資料(如有)
	1. 如為生物安全第二等級以上之感染性生物材料，含病原體微生物及其衍生物、生物毒素、陽性檢體、通過相關試驗之疫苗株及慢病毒載體（Lentiviral vector）為病毒類型（Lentivirus）者。應檢附：
□本院生物安全會核可文件
2. 如為主管機關輸出入許可文件之品項，品項請查閱「感染性生物材料暨傳染病檢體輸出入管理規定」之附件一、二。應檢附：
□主管機關輸出入許可文件。
3. □上述以外，無須檢附。

	備註
(*修改新增處)

	1、 若資料不齊將退回所屬單位，請申請人補件後再提出申請。如對材料品項有疑問，請逕洽本院環境暨職業安全衛生室。
2、 本表僅供材料移轉合約簽署之申請，本院技轉及育成中心協助材料移轉合約中涉及智慧財產權條款之審閱、修改及合約簽署，就材料之輸出入、異動、使用、管理，概由申請人自行負責並應遵守本院及國內外相關法令規章。

	*請申請人簽章與日期
 
	本人須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嚴格管制本材料之研究、使用、管理、保管或保存，並符合國內外相關法令規章，如有違反由申請人負相關法律責任。      
*申請人簽章(請親簽)：_______________ *簽署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人及所屬單位簽章
	會辦單位 (技轉及育成中心)
    材料移轉合約-智慧財產權
	核決

	*申請人
(簽章)
	*研究單位主管
(簽章)
	
	

	
	
	
	



    請申請人詳閱材料移轉申請注意事項 
一、請檢附「材料移轉合約（Material Transfer Agreement）」：
1. 如為本院材料轉出(外部機構向本院索取)，請外部機構先簽署“本院”之材料移轉合約。 
2. 如為從外部機構將材料轉入(本院向外部機構索取)，請申請人先提供“外部機構”之材料移轉合約電子檔予技轉及育成中心承辦人先進行審閱與修改。
3. 如需客製材料移轉合約，則需較長工作天數並視個案狀況進行合約調整，如必要將委請律師協助。 
4. 如有材料移轉合約相關疑問，請逕洽本院技轉及育成中心承辦人謝小姐（分機33227、wanping@nhri.edu.tw）、劉先生（分機33203、jcliu@nhri.org.tw）。
二、生物材料之使用管理，及其所產生之產品、半成品、或廢物之處理，應遵守相關醫療法規、生物材料安全使用法規及相關法令之規定：
※相關法規以底線標示，可按住Ctrl鍵再按一下滑鼠以追蹤連結網址。如遇電腦無法正常開啟時，請使用附件網址（材料移轉申請注意事項說明二相關法規之網址連結）：
1. 申請感染性生物材料輸出入者，請依「傳染病防治法」、「感染性生物材料管理辦法」、「動物感染性生物材料管理辦法」及「感染性生物材料暨傳染病檢體輸出入管理規定」由所屬單位依院內程序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同意文件。
2. 申請第二等級以上感染性生物材料、生物毒素輸出入者或國內機構間處分者，應送本院生物安全會審查同意後，方可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同意文件。（相關定義與規定，請詳閱「感染性生物材料管理辦法」、「動物感染性生物材料管理辦法」、「感染性生物材料暨傳染病檢體輸出入管理規定」、「持有、保存、使用或處分感染性生物材料管理規定」）。
3. [bookmark: _Hlk135921811]其餘材料請參考「基因重組實驗守則」、「生醫產業原料進口報關作業流程」等相關規定取得同意文件。
4. 如有生物材料相關疑問，請逕洽本院環境暨職業安全衛生室生物安全承辦人（分機3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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